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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读《顾颉刚日记》，断断续续用了我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看完这十几册日记后，记下的竟

然是一些颇为悲观的感受。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

呢？读《顾颉刚日记》，想起当年傅斯年从国外给他写信，不无嫉妒却是真心赞扬，说顾颉刚在

史学上可以“称王”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这个

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情势变化，保持学术之客观吗？他能遗世独立，凭借学

术与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吗？ 

——2014年 7至 8月摘录，2015 年 1 月写于上海 

 

 

【论  文】 

国家民族的宪法表述与宪法意义1 
 

夏引业2 
 

摘要：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被明确确立为一个宪法概念，则国家民族必然

成为一个宪法学概念。国家民族是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现代宪法主要有两种国家民族的表述方

式，一是直接将国家民族写入宪法文本，二是“我们人民”的表达式。国家民族指明了制宪权主

体及其范围，体现了国民的身份归属，具有标识国家、促进国民统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宪法意义。

就我国宪法而言，国家民族有助于区分宪法中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作为我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

族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民族具有优越性，是推动国家完全统一的宝贵的宪法资源。国家民族是宪法

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应将国家民族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范畴。 

关键词：国家民族；宪法表述；宪法意义 

 

一、引  论 

 

“民族”是中国宪法中的一个重要词汇或概念。现行宪法 69 次使用的“民族”一词大致可

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 56 个民族层面；二是国家层面，也即国家民族，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

英文单词 ethnic 与 nation。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后者如民族解放。长

期以来，法学关于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一层面，探讨的大多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

自治、民族团结等方面，而对后者有所忽略。3 此种状况或许与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关。2018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 32 条和

第 33 条，两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中华民族”入宪再次凸显了宪法中“民

族”概念的两层次性。可以预料，对国家民族的研究将持续成为宪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

的写作目的在于，将民族学、政治学中的“国家民族”概念引入宪法学研究领域。在笔者看来，

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入宪，则国家民族必然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

                                                        
1 本文刊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42-51 页。 
2 作者为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博士后。 
3 笔者注意到，西北政法大学的常安教授已经在著作中正式使用了“国家民族”一词，但可能是考虑到该词在宪

法学领域的陌生性，出于谨慎，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使用。参见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

变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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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宪法概念的确立，则国家民族必然成为一个宪法学概念。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被视为“国家民族”的缩略语或简称的“国族”概念有所交代。
1“国族”概念始于孙中山的创造，体现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并因孙中山的强大的影响

力而广泛流布，至今在学术界仍颇有影响力，2 将国家层面的民族称为“国族”而保留 56 个民

族用法的“国族论”也颇有市场。3 但是，“国族”概念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和批评，中国共产

党从未采纳此一概念，其所蕴含的国家主义、同化主义的立场亦与时代潮流不符，需审慎使用。
4 与“国族”概念相比，“国家民族”具有以下优势：其一，国家民族虽然直观体现了与国家的

密切关系，但作为一种理念，其指向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从而放逐了

“同化论”的存在空间；5 其二，国家民族虽然强调国家的政治建构特性，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民

族理论立场，但同时又兼顾了族群象征主义立场，认为国家民族的政治建构特性并不是凭空的捏

造，大多具有历史文化的特性；6 其三，国家民族既凸显了中文“民族”的层次性，又照顾了国

人的用语习惯。一方面，人们仍可以泛泛地使用“民族”一词，而究属何种层次的民族则完全可

以根据具体的语境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现在将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已然潜移默化地

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经意间就在表达此种观念，比如“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奖，这是民族

的荣光”。7 这里的民族就是“国家民族”，而使用“国族”就显然不太妥当。 

本文以下首先考察了国家民族在现代宪法中的表现方式，试图说明国家民族是世界各国宪法

中一个比较普遍的宪法现象，而后对国家民族的宪法意义展开论述，最后尝试从宪法学的角度对

国家民族下一个参考性的定义，最终实现将国家民族引入宪法学研究的目的。 

 

二、国家民族的两种宪法表述方式 

 

2018 年 3 月，我国将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明确写入宪法，那么其他国家宪法是否

也对各自的国家民族有所规定呢？答案是肯定的。现代主要国家宪法存在两种国家民族现象：一

是明确推进和建构一个“国家民族”，如法国的“法兰西民族”；德国的“德意志民族”；美国的

“美利坚民族”。二是“我们人民”叙事策略的应用。前者是对国家民族的直接确认，后者可视

为国家民族的变体。明文规定国家民族方面，如美国宪法的中的“美利坚人民”、德国基本法中

的“德意志人民”，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中的“法兰西人民”，俄罗斯宪法中的俄罗斯联邦人民；

等等。8本文所要着重介绍和论述的是第二种国家民族现象，即“我们人民”的表达式。 

“我们人民”的宪法表述以美国宪法最为典型，其开篇即为“we the people”，其他主要国家

的宪法也存在类似的表述，如联邦德国基本法序言中的“我德意志人民”，俄罗斯联邦宪法与日

本国宪法中的“我们”，大韩民国宪法序言中的“我大韩国民”“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等等。9 此

                                                        
1 黄现璠：《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周平：《民

族国家与国族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 
2 法政学者仍较为经常使用该词，如许章润：《民族国家：双重规训与政治成熟——一个主要基于近代中国语境

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权解释》，载《政法论坛》2009 年第 6 期。 
3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4 关于“国族”概念的梳理与辨析，可参见夏引业：《“国族”概念辨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 年第 1 期。 
5 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载［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

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导读第 18 页。 
6 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

第 1 期，第 155-156 页。 
7 孙中山本人早在 20 世纪初就曾把所有中国人称为一个民族，他说，“中国人的本性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

法的民族”。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7 页。 
8 关于英文 people 与 nation 在近代的合流，即人民与民族的汇合，下文将有论及。 
9 对主要国家宪法序言有关“我们人民”的宪法表述方式的详细整理，参见夏引业：《“中华民族”入宪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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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宪法表述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使用了“我”“我们”这样的主观性词汇，都具有“我们人

民”的意蕴，因而可视为“我们人民”的变体。  

“我们人民”的宪法修辞，显然与现代法典化语言的明晰、客观的要求相悖，而具有主观性

和模糊性的特征，那么，现代宪法为何采用此种表述方式呢？这一表达式后面蕴藏着怎样深刻的

内涵？既然美国宪法中的 we the people 是此类表达式的典型，何妨以 we the people 为具体的论述

对象？而 we the people 的表达式中，有两个核心词汇，people 与 we，为此对该表达式的解读亦

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英文 people 与 nation 的内在联系；二是“我们”的建构和统合作用。 

第一个方面，早期的 people 与 nation 各有不同的指向，但在近代实现了汇合。现代英文 people

源自拉丁文 populus，原指“在古罗马公共广场上上聚会于树荫的人”，后引申为“人、人民或市

民”。英文 nation 源自拉丁文 natio，原意为“出生”，指向“因出生地结合而成的一帮外国人”，

表达的“血缘纽带”的含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大变革中，则出现了 people 民族化和 nation 人民

化的相向运动。在人民民族化过程中，自由平等的 people 获得相对于国家的主体地位，在 nation

人民化的过程中，贵族团体或特权阶层逐渐消失，国家权力的享有者逐渐扩及普罗大众，乃至人

民最后成为国家主权的担当者。由此英文 people 不仅具有人民的意义，同时具有民族的意义，复

数的 peoples 也就直接翻译为民族；而 nation 不仅指民族，同时也指向国民。对此，霍布斯鲍姆

曾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nation）乃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

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体现。1 从这个意义上，民族革命同时

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也同时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在这一历史性的大变革中，有以下几点需

要特别指出：一是现代英文 people 在从拉丁文 popupus 一词历史演变中，其中延续了由古希腊罗

马的政治文化发源而来的自由、民主的思想。2 二是 nation 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具有政治的意

涵，同样蕴含了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三是将 nation 等同于“国家”“人民”，主要指享

有主权的人民，与 people 同义。3 四是 nation 一词最初确实有表示血缘、地域共同体的意思，这

为其后与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突破而产生的人种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汇合，从而为广泛流

布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埋下了伏笔。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关于 people 的理解与英法有所不同。美国早

期的政治理论家们比较喜欢使用“人民”“人民大众”“联邦”等词汇，而讳谈 nation。美国 1776

年的《独立宣言》曾使用了一次 nation，但在黄现璠先生看来，该词的意思应该是“国家”而非

“民族”，美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包括《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 people，并

不具有“民族同质性”的 nation 含义。4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nation 具有强调

整体的一面，从而给人以中央集权、一元论和反对联邦各州权利的恶感。5 笔者认为，同样作为

国民或者人民，people 具有强调普罗大众的意味，而 nation 除了具有强调国家的面向，还具有强

调民族性的一面，这种民族性主要体现为某种历史文化的特性。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民族，美国早

期的政治理论家将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就有点勉强。随着邦联政府的建立，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

联邦宪法》于 1789 的通过生效，“人民”最终实现了与“民族”的汇合，“当 people 用作 nation

（民族）的含义时，美国学者大多将其理解为‘美国人’这一国族含义”6。不过，此时的 people

或 nation 均仅指向白人，而不包括黑人奴隶、印第安人以及女人，其时所声称的国民一体性意识，

                                                                                                                                                                       
之国家观念建构》，《金陵法律评论》2014 年第 1 期。 

1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 页。 
2 黄现璠：《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3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第 1-10 页；［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 页。 
4 黄现璠：《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七）》，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7 期。 
5 转引自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 页。 
6 黄现璠：《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七）》，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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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为“白人意识”。1其后 people 或 nation 的范围不断扩大，现在，美国宪法被认为是“合众国

人民”意志的体现，美国人民或美利坚民族都扩张为整个国民全体，we the people 也就是 American 

people（美利坚人民或民族）。2 

第二个方面，“我们”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区别与归属的意义。“我们”的表达式是典型的民族

主义的表现手法，因为民族主义的内涵虽然错综复杂，但它的基本要素有二，即民族对内的同一

性和民族对外的独立性。3民族（nation）意识对外而言，强调的是“我们”的特殊性，对内而言，

则强调“我们”的共同性。“我们”区别于“你们”“他们”，具有区别划分“我者”与“他者”

的意义，而对于“我们”范围的成员来说，“我们”还具有归属的意义，属于“我们”的，那就

是“自己人”，否则就是外人，甚至可能是敌人。梁启超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

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

中华民族之一员也。”4 

但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与其他大多数的同胞互不相识，5 要形成一种“我们”的意

识，民族也就需要被想象与建构，民族的建构也就是“我们”的建构。大体而言，“我们”的建

构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我们”共同性的强调，这种共同性对他们来说就是特殊性。“我们”

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能是地域、语言、宗族、文

化传统、风俗习惯，也可能是其中的某几种组合，这些特殊性对“我们”来说又是共同性，有时

这种共同性又被强调是“我们”优越于“他们”之所在。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民族意识的建构过

程都伴随着对这种优越性的强调。二是“我们”意识的形成、强化，还有可能是通过敌我意识或

在与外力的对抗中加速凝聚。因为“民族身份是一个连续不断区分‘敌人’和‘朋友’的社会构

建过程……民族身份……并不依赖任何客观的语言或文化差异，而立足于主观的差异体验。”6 我

们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也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的加强。三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共同的民族名称

的提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要为“我们”冠一个名称，民族名称的提出意味着民族意识开始走

向自觉。克勒斯托弗·加兹顿在 1765年召开的反印花税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

的概念，声称北美大陆上，不应当有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的区分，我们所有人都是美利坚人。
7 既然“我们”都属于“美利坚人”，“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么“我们”要组建新的国

家，独立建国的逻辑也就水到渠成。 

前述三种途径和手段经常是同步推进、交叉运用的，凸显的敌我意识来自某种主观的差异体

验，这种主观的差异体验不会凭空产生，而必然要强调“我们”之于“他们”的特殊性，对这种

特殊性的强调也是主观差异体验的重要缘由，而要凸显“我们”，巩固“我们”的特殊性，则“我

们”还需要统合于某个民族名称之下。三种建构手段中，除第三种手段比较中性之外，其他两种

手段都可能走向极端，但不能由此就完全排除其他两种手段，尤其是第一种手段。 

“我们人民”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修辞，是以宪法保障和推动的国家民族的建构。“民族

主义总是在表达着一种价值和感情，而这种价值和感情常常成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而普遍存

                                                        
1 汪庆华：《宪法与人民——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谈起》，载《政法论坛》2005 年第 6 期；李剑

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2 Robert Livingston, “ Speech in New York ratifying convention, June 19, 1788”, Elliot, ed., The Debates of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vol. II, pp. 209-210. 
3 房宁、王炳权：《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 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43

页。 
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 页。 
6 转引自罗伊德·克雷默：《历史叙述和民族主义的意义》，邱文平译，陈垣主编：《历史与当下》（第 2 辑），上

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9 页。 
7 何顺果：《美国史通论》，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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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且成为各个民族国家不可通约、互相冲突的因素，甚至成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

冲突的心情。”1 一个管理者刚加入某个团队，他可能要非常注意措辞，总是使用“我们如何如

何”而不是“你们要怎样怎样”，以使自己快速地融入集体，获得团队成员的肯认。究其原因，

就在于“我们”具有积极的的心理暗示作用，给对方予我们具有同样的目标、利益与共同的追求

的感觉，此一民族主义的建构策略被大多数国家吸纳进宪法文本，可大致概括为“我们人民”的

宪法表达式，旨在灌输和培育一种共通的价值、情感乃至情绪。 

我国宪法亦采取了此种民族主义的叙事策略。现行宪法序言开篇就庄严地宣称，“中国是世

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不难发现，此一叙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中国的历史延续性，近现代中国从古代中国演化而

来，中国很早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度；二是这个国度中的各族人民的共同性，共同的文化，共同的

传统。三是通过“最悠久”“光辉灿烂”“光荣”等修饰词语的运用，将一种自豪的民族情感自然

地嵌入其中，这个民族当然就是中华民族。毫无疑问，现行宪法第一自然段的叙事内容已经成为

了我们的一般性知识和基本的情感，谁，——哪个外国人，要是挑战此一宪法叙事的内容，我们

可能都会责无旁贷马上站出来与之辩驳。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国主义

教育都吸取了此种共同性和优越性的要素，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国家民族意识，鲜有例外。 

 

三、国家民族的宪法意义 

 

现代宪法关于国家民族存在两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作为一种普遍的宪法现象，国家民族必然

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对某一宪法现象，宪法学不仅要探讨该现象在现代宪法中的具体表现

方式，而且要探讨该种现象出现之成因或者所具有之意义，前者前文已有述及，后者将在下文展

开论述。 

（一）指明制宪权的主体及其范围，标识国家 

长期以来，关于什么是“宪法”，学界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一个颇为有力的看法是回归

英文“constitution”的原初含义，强调宪法是一种组织法，从而得出绝对君主专制时代也有宪法

的结论。此种看法未免片面，因为近代宪法诚然可以视为一种组织法，但此种组织法却以绝对君

主时代所不具备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为其核心。 

近代意义的宪法产生于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变的过程中，乃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2 

在绝对主义国家时期，主权在君，绝对君主肉身与政治体高度合一，其本身就是国家的象征，起

到了重要的国家统合作用。3 而从绝对主义国家转向民族国家之后，主权也就由君主转向了人民，

理论上如何确定国家的范围和疆界就成了一个问题，体现在宪法学上，就是如何确定制宪权的主

体及其范围的问题。通俗而言，宪法理论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个体的分子式的人民绝大

部分是互不认识的，如何将他们归置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愿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传

统宪法理论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宪法就是这个社会契约，故先有宪法

后有国家，国家是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产物。但是特定地域的人们则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的景象：

性别、出身、信仰、肤色、血统等等都不尽相同，要他们达成一致制定宪法组建国家实非易事。

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概念得到了借用，4 因为特定的地域的人们具有某种共同性或共通性，或

者说是同质性，形成了一个民族从而愿意并可能订立社会契约。国家建立于民族基础之上，也就

                                                        
1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92 页。 
2 潘伟杰：《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89 页。 
3［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载《包容他者》，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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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合法性与现实性。一定范围内同质的人们自发组建一个国家，组建这个国家的国民既然是

同质的，当然也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的假设才得以成立。如果强调人与人之间不

是平等的，至少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那么就无所谓社会契约。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民族是对

一定范围内的俗世的个体进行抽象性的统合。由此，民族也就具有了指明制宪权主体及其范围的

意义。 

关于民族是制宪权的主体的论点，法国思想家西耶斯和德国宪法学家施米特均有论述。西耶

斯认为，民族是制宪权的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力源于民族。1 施米特则认为，民族比人民作为制

宪权的主体更为精确，也更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民族将人民描述成为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

体，具有政治自觉，如果一个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而人民又拥有基于这种民族统一体的

政治自觉的政治存在意志，那么就完全可以将这种意志视为一切宪法的权威根据。2 

民族指明了制宪权主体，限定了行使制宪权的主体范围，也就具有了标识国家的作用。一方

面，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各自的特殊性彼此相区别，此种特殊性可以是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

特定的语言以及特定的文化心理等，从而使得某一民族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另一方面，此一特殊

性对民族内部成员而言又是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得特定的人民被抽象化为同质性的人民，民族

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地位与阶层的划分就不再重要了。3 所有“人民”就是

一个“民族”，“我们”因此制宪成立国家。而宪法的颁行，国家的成立，又确认和巩固了此种特

殊性，并形成了国家民族间不同的边界。“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每一个国家都要标明什么是

‘我们’，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特殊性，以此与‘他们’划清界限。……把‘我们’和‘他

们’分开的有效方法是民族国家，而在个体的国际交往中是民族身份”，4 国家民族也就具有标

识国家的意义。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美利

坚”“法兰西”“德意志”“中华”无一不是表达国家民族的意义，并以此在国家名称上区别于其

他国家。宪法对国家民族的肯认，就是在世界交往中，明确宣称“我们国家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是谁”的问题。5 或许正因为国家民族的此一意义，英文 nation 才同时具有国家的含义，

可以直接指向某个具体的国家。 

（二）促进国民统合，维护国家统一 

所谓国民统合，就是将不同种族、性别、年龄、出身、宗教信仰等不同地域的人们统合成为

一个国家，不同的个体由此转化为国家的“国民”。现代国家的成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成立后，不能无视各种分离、独立等消极因素的存在，

对那些不认同甚至反对国家的人，国家需要做说服乃至镇压的工作，并用一种统合性的观念将全

国人民统合起来，这就要推进国家民族的建构和认同。国家民族促进国民统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

共同的民族名称或概念对成员心理的刻画作用。正如一个人要有一个姓名，从此他的对外交往都

以这个姓名进行，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团队名称，在与其他团队竞争中，也就有了我们属于某一个

团队的意识，共同的民族名称能够建构出一个“我们”的心理意识。其次是国家民族的建构能够

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现代国家是“一个能够成功地宣称在一个既定的领土内具有合法使用物

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6 国家的政治权力与文化必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政治权力力求

确立其统治疆域，以及塑造其内部文化的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的文化的持续推动又为政治权力

                                                        
1［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9 页。 
2［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修订译本）》，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1 页、第 142 页。 
3［英］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导言第

6 页。 
4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 页。 
5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 年的“中华民族”入宪，则是在对外宣称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国家。 
6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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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正当性基础。也就是说，国家民族建构的实质是通过一套文化渗透整个社会，为社会的成员

所共享，继而塑造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因而国家民族是一种全体国民“共享的认同”，是一种

统合性的观念，具有统合性的意义。 

国家民族的此种统合功能亦为事实所例证。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后，形成了英吉利民族，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了；法国在 1789 年大革命开始后构建了法兰西民族，形成了法兰西民族国家；

德国 1871 年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形成了德意志民族；美国于 1776 年发布《独立宣言》后形

成了美利坚民族。表现在在宪法上，除英国外，美国以美利坚民族统合之，法国以法兰西民族统

合之，德国以德意志民族统合之。1 而英国却由于为未能建构统合其国内各民族的超民族认同，

300 年来民族冲突不断，并终于 2014 年 9 月爆发苏格兰独立的宪法危机。 

宪法对国家民族的规定，将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转化为实在的规范形式，进而将世

俗的个人从现实社会中剥离出来，化身为体现平等的拥有个体权利的国民，宪法经此亦成了国民

认同国家的外在表征，实质是以宪法的思维和方式保障和推动国民统合。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国家民族促进国民统合功能的自然延伸。1787 年，美国联

邦党人就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联合（union）对于美利坚人民的重要性：为人民提供最大安全，抵

御来自国外的危险，建立最佳防御，发展商业，增加税收，打击走私，节约政府开支等。而如果

联邦解体，那么美利坚人民将会陷入四分五裂、和平与战争的循环之中，他们甚至近乎诅咒道，

“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分离状态，必遭厄运。”2 而联合或者统合，正是国家民族的题中

应有之义。 

从另一角度来说，反对和抑制民族分裂是国家民族重要的宪法功能。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重

要的理论根据就是民族自决理论。民族自决理论在世界各弱小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民族

国家过程中，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又是世界各国社会动荡的思想根源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对

民族看法的不一致。享有自决权的只能是国家民族，而不应该是地域性或内部性的民族的民族主

义诉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国家属民身份所规范的是个人从属于一个作为国家的民族

（Staatsvolk），作为国家的民族（即国家民族）的存在是受到国际法的承认的。不论国家权力的

内部组织是什么，这个成员身份的定义，连同国家辖区的领土确定，起的是从社会方面来确定国

家之间界限的作用。”3 而如果跳出国家的框架之后，民族就变得难以理解，它似乎就变成了放

任自流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民族的不同看法，共识就难以达成，一个群体不管人口

多少、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如何，都以“民族”名义要求“自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无论如何

都是不切实际的事情，而一个社会缺乏最起码的共识，一个国家失却了其最基本的底线，混乱与

暴力也就产生了。 

职是之故，有必要朔本清源，多民族国家应该区分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否则民族自决权就

是潜在的威胁。所谓的民族自决和民族主权，都是在国家民族的层面展开的。只有国家民族才有

拥有民族主权，由此就排斥和否定了国家内部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自决权要求，而将特定地域、

特定人群的权利诉求转化为国家统一下的民族平等、地域平等与国民平等问题，转化为国家治理

的问题，从而有效地抑制和反对分裂。 

（三）“国家民族”之于中国宪法（学）的特殊意义 

首先是区分宪法中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的需要。如本文开篇所述，现行宪法主要在两个

层面上使用了“民族”一词，作为宪法概念的民族仍然具有两层次性。如果不对宪法中的“民族”

概念作出明确的区分，放任语词的同一而产生的概念的同一的潜意识，在民族政策调整、和谐民

                                                        
1 夏引业，《“中华民族”入宪与统一之国家观念建构》，载《金陵法律评论》2014 年第 1 期。 
2 See Jay et al.,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3, p.44.  
3［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童世骏译，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6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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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关系构建等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现实性问题，在应对民族分离主义、推动国家建构进程中就

会产生各种矛盾和犹疑。 

对于两个层次的“民族”概念不分、交叉混用的所带来的危害，学者们通常是与民族主义联

系起来加以阐述的。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思潮之一，具有强劲而旺盛的生命力，但它同时

兼具建设性和破坏力两重属性。如果“民族”同时指向少数民族这一种概念（concept of species），

与“中华民族”这一属概念（concept of genus），而不对它们的内涵加以区分，此种语义上的重

叠会就造成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即我们在提倡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民族在世界

民族之林中的利益和地位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反过来又会使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在

民族主义的口号下获得“合法性。”1 

我国宪法并没有完全排除民族主义的渗入，而是采取规制的立场和态度。宪法序言开篇强调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革命传统，回顾近代以来中国艰难奋斗的历史，向世界

宣示近代中国取得的成就，明显采用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叙事手法；宣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与

世界人民的支持、中国的前途是与世界的前途紧密联系，以及中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这

些都表明中国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现行宪法明确地排除了两种

民族主义，即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综合我国宪法对民族主

义的态度，可以发现我国宪法提倡的是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具

有分离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新疆三股势力所鼓吹的分裂主义和“香港民族论”的分离主义。而宪

法规制民族主义的前提就是区分不同层次的民族，“国家民族”的引入有助于实现宪法对民族主

义的规制，从而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需要排除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其次是中华民族相对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特殊优越性。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宪法上对国家民族

的确立主要有这么几种来源：一是将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确立为国家民族，比如法兰西民族，法

兰西民族是法国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再比如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民族，

同时也是俄联邦的国家民族；二是在国内各民族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超民族性质的国家民族，如我

国的中华民族。三是在近代新兴国家，人口极度多元，很难说存在哪个内部民族，但是全国人民

却又认可和接受同一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民族，这以美国为其代表。我国的

国家民族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一体多元的关系，既有对统合性的强调，也充分尊重并顾及多样性

和特殊性，具有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国家民族概念的引入在我国具有相应的经验积累

以及传统哲学根基。 

再次是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统一是一国之核心利益，宪法是统一的标志。

我国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两岸统一任务尚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任重而道远。当此之时，我国

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统合功能更应引起重视。德国的国家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建构与战后两

德统一的内在关联，可资借鉴。20 世纪末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许多国家陷入分裂、内战

的泥潭，而德国在分裂 45 年之后迅速实现了和平统一。而德国的重归一统与德意志民族作为国

家民族的成功建构不无关系。1862 年，俾斯麦获任首相后于 1871 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同

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宪法序言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

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爰制兹宪法”。俾斯麦帝国宪法

对国家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明确规定和强调，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认同，从而为两德的

迅速和平统一做了铺垫。同样，作为中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也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宝贵

的宪法资源，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强大的中华文化终将使中华民族再次走向“大一统”。 

 

                                                        
1 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载李世涛主编 ：《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

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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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应将“国家民族”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范畴 

 

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的自足性，但是这种自足性并不妨碍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

究成果，有时为了紧随时代的步伐，法学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对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做出积极的回

应，具有主观性、体现强烈政治色彩的宪法学更是如此。就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而言，宪法学

无疑与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较为密切，宪法学研究也应当顾及其他人文社会科

学，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国家民族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前文论述的现代宪法中有关国家民族的两种经典表达方

式，可以概括为直接表述方式与间接表述方式，前者指将国家民族直接写入宪法，后者则表现为

“我们人民”的表达式。作为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国家民族具有指明制宪权的主体和范围，标

识国家，以及促进国民统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宪法意义。就我国宪法而言，国家民族有助于区分

宪法中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作为我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民族具有优越性，

是推动国家完全统一的宝贵的宪法资源。为此，应将“国家民族”概念引入宪法学研究领域，明

确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范畴。 

当然，作为国家民族概念的积极引入者，本文有必要对宪法学这一新的概念下一个参考性的

定义。所谓国家民族，是指为宪法所明确肯认或隐含于宪法文本，指向制宪权主体及范围，体现

国民的身份归属，为宪法所保障和推动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定义具有以下方面的内容：其一，国

家民族是宪法确认和肯定的民族。也就是说，它是具有国家形态并制定宪法予以保障的政治实体；

从而与那些宣称自己具有民族主权尚未建立起国家的民族区分开来，也与一国之内具有一定自治

权利和领地的民族区分开来。其二，国家民族是回答具有制宪权的“我们人民是谁”的民族，具

有制宪权的人民对之具有强烈的身份归属从而自愿订立契约组建国家，共同生活。其三，国家民

族是宪法所保障和推动的人们共同体，国家民族具有标识国家、促进国民统合、维护国家统一的

功能，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故而为国家强权所保护和积极推动。最后，一般而言，

国家民族兼具建构性与内生性，不同国家各有侧重，具有深厚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漫长的国

家传统的国家，国家民族内生性较强，相反，历史文化传统短暂的国家则建构性突出。宪法学比

较强调国家民族的建构性，但这里的建构不是整合而是统合，不是整合主义而是统合主义，它不

是主体民族去同化少数民族，不是一味追求国家成员的同质化，而是将不同内部民族、种族、区

域的人民统合为一个国家民族。正如德国学者多尔曼（Dahlmann）所言，“人类或许拥有比国家

更多的民族，但是并不存在没有国家的民族”，“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完全消除对立，将民族文化

平均化，而只能在一种确定的根本价值观、彼此容忍以及承认区别与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统一。

这是一种民族生存岁月中的上帝和平”。1 国家民族是对统一国家内部多样性的肯定和保护，是

承认、肯定和保护多样性的统一，这也是宪法统合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1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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